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130291026號
訴願人：林00              南投縣00鎮00里00路00之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
訴願人林00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6月16日第11306160091-00號告誡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中華郵政申請開立之帳戶帳號(7**-0401**********)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以113年6月16日第11306160091-00號告誡書處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程序部分：本件告誡書係臺南市警察局麻豆分局請訴願人於113年6月16日簽收，當時並未告知受告誡後將受到金融限制等相關權益，根據內政部警政署防制人頭帳戶涉詐工作計畫規定，告誡分局權責機關應為開戶人戶籍地之原處分機關，然而113年6月16日彼時本件告誡案尚未函轉原處分機關辦理，原處分機關於113年6月16日對訴願人裁處告誡之行政處分是否已送請機關首長批核？本次行政處分是否生效訴願人存有疑義？實體部分：訴願人提供名下中華郵政帳號7**-0401**********，係因於LINE通訊軟體結識友人(黃Ming)，介紹訴願人進入京東國際加盟網路公司從事電子商務工作，訴願人因上開店商買賣獲利盈餘，故將金融帳戶帳號提供(黃Ming)作為營利收款帳戶，訴願人未曾將金融帳號安全機制及支配權(交付金融卡、寄送金融卡存簿、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轉移第三人，詐騙集團成員更無從使用訴願人名下金融帳戶作為隱匿犯罪所得洗錢使用，綜上所述，訴願人提供金融帳號情形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請准許免予裁處告誡。」。
2、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
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原行政處分機關答辯欠詳或逾期不答辯，而事實未臻明確者，受理訴願機關得依職權調查事實逕為決定，或認訴願為有理由而逕行撤銷原行政處分，責令另為行政處分，以加重其責任。」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合先敘明。
3、 查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
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
判斷事實之真偽，……」，本案原處分機關應審視訴願人有無符
合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觀諸該條
規定之立法理由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
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
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
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
供『他人』使用。」，可知係以「交付帳戶、帳號控制權」為要
件。本案訴願人稱將金融帳戶帳號提供他人作為營利收款帳戶，未曾將金融帳號安全機制及支配權(交付金融卡、寄送金融卡存簿、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轉移他人部分，原處分機關之答辯書並未具體詳述訴願人如何無正當理由將自己之帳戶控制權交付予他人使用，爰此，訴願人是否將系爭帳戶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交付他人使用，即是否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顯有進一步釐清之必要，本案原處分機關應按前開規定意旨，查明並另為適法之處分，以符法制。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2   月   26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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